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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3.14訂 

一、 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落實及推廣家庭福利、兒少福利、婦女福利及各項

社會福利服務，充份發揮本府溪湖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場地與

各項設施設備功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中心除親子遊戲區、圖書角及開放式廚房場地得對外開放自由使用外，會談室、

多功能教室及其他經本中心指定之場地與設施設備且有特定用途者，須向本中心

申請使用，由本中心同意後始可使用。 

三、 機關、團體或ㄧ般民眾申請場地與設施設備使用時間以不影響本中心業務推動為

原則，並以本中心自辦活動為優先使用。 

四、 凡辦理有關家庭、兒童及少年、婦女及其他各項社會福利、社會教育、文化藝術

之立案機關、團體，得申請使用本中心場地。 

場地使用以辦理促進家庭、兒童及少年、婦女福利及其他福利服務各項活動、

訓練及服務方案為原則，不得作為機構、團體內部會議(理監事會、會員大會等)

用。 

五、 凡申請使用本中心場地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核准使用，已核准者本中心應

即停止其使用，不得請求賠償。 

(一) 違背國家政策及法令規定者。 

(二) 違反公序良俗、缺乏公益意義者。 

(三) 其活動有損本中心建築與設備之虞者。 

(四) 從事營利活動，缺乏公益、社教意義者。 

(五) 內容與申請登記之主題不符或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者。 

(六) 其他經本中心認為不宜使用者。 

六、 申請使用本中心需登記使用之場地或設施設備，應於使用前兩週向本中心提出申

請表，並經本中心核准，始可使用。 

七、 本中心場地使用時間: 

(一) 每周二至周六開放使用，周日及國定假日休館。 

(二) 使用時間分別為上午九點至十二點；下午二點至五點。 

(三) 每周一進行館舍維護及消毒，場地不對外開放。 



 

 

八、 為維護民眾健康，進入本中心使用場地前，應配合使用酒精乾洗手消毒並測量體

溫，體溫若超過標準或未能配合相關程序者，本中心有權為維護他人健康權益而

令其離開。 

九、 申請使用者如有製發活動宣傳單張應先將樣本送本中心審查同意。 

十、 使用注意事項: 

(一) 本場地活動禁止從事政治性、宗教性及商業性活動。 

(二) 本中心屬開放空間，貴重物品、金錢及證件應隨身攜帶保管，本中心不負

保管責任。 

(三) 為維護他人使用權益及空間設施設備品質，應妥善運用本中心之所有場地

及設施設備，並於使用結束後歸位，共同維護本中心環境與設施設備之品

質。 

(四) 為維護中心環境安全及品質，不得存放爆裂物、違禁品、易腐敗變質之物

品或是攜帶寵物等，使用者存放之物品須於使用當日取回，不得長期擺放

及佔用，逾期未取回者，本中心將以廢棄物處理之並不負賠償責任。 

(五) 本中心全面禁菸，並禁止使用可能危及公共安全之器具。 

(六) 本中心人力有限，使用場地期間所產生之垃圾及廚餘，應自行處理。 

(七) 申請使用人應配合遵守本要點之規定，如經查核未確實遵循者，本中心得

拒絕提供場地申請與使用服務。 

(八) 如對本中心有相關建議者，可向工作人員反應，以作為日後館舍服務檢討、

改進之參考。 

十一、損壞賠償 

(一) 本中心之場地及設施設備皆屬公共財產，如使用前即發現有損壞情形，應

先告知，否則視同使用後損壞。 

(二) 場地及設備設施除正確使用下造成消耗品耗損外，若發現有損壞情形，則

申請使用人需照價賠償或負修復之責任。 

十二、本要點其他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